附件3
2025年肇庆市重点实验室申报附件材料要求
根据《肇庆市重点实验室管理办法》（肇科〔2024〕14号）等文件有关规定，各县（市、区）、肇庆高新区、肇庆新区科技主管部门对申报企业进行形式审查工作，附件材料相关要求如下：
1.申报实验室名称统一按“肇庆市XXX重点实验室”格式填写，其中“XXX”指具体研究方向或内容。研究方向或内容须聚焦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且定位精准，不宜宽泛。

2.申报单位填写的科研项目、科技成果奖励，自主知识产权等须提供相关附件证明材料。

3.申报单位主营业务收入及研发经费投入要求，须在附件中提供相应的审计报告（含研发经费数据）作为附证材料。
4.申报实验室固定在职科研人员要求，须在附件中提供科研人员近三个月的社保或纳税证明复印件（纳税证明如无关联申报单位需要另提供劳动合同），及相关人员的学历或职称证书复印件。

5.负责人获得代表性科研成果。提供承担市级以上科研项目成果或奖励等证明材料。

6.研发场地及投入在用的科研仪器设备原值要求。研发场地须有现场图片或视频资料作为附证材料；必须在附件中提供设备购置发票、专审报告以及设备的其他完税证明作为附证材料。

7.具有长期稳定的产学研合作关系。须在附件中提供与国内外科研院所及高等院校的产学研合作协议。

8.科研组织体系、管理体系和运行机制比较完善。须在附件中提供人才引培、薪酬激励、成果转化、科研项目管理、研发经费核算等相关科研管理制度。
    9.企业公共信用信息报告只需要提供首页及内页第1页（公共信用信息概览）。




